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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臺中市榮民及眷屬人

數眾多，然目前轄區內

尚無設置相應之安置

照護機構 (如榮民之

家)，對有安置需求之

榮民(眷)而言，實屬一

大缺憾；為更完善照顧

服務體系，建議輔導會

審慎評估於臺中地區

設置榮民之家或相關

安置機構之可行性，以

就近照護長者、減輕家

屬負擔，並提升整體服

務量能與照顧品質。 

輔導會函復： 

1.現階段已有位於彰化市

八卦山、鄰近臺中交界處

的中彰榮家，以及設於彰

化田中的彰化榮家。兩 

所榮家均具備完善之安

養及養護設施，能充足因

應榮民及其眷屬之機構

照護需求，目前整體收容 

量能尚屬充裕。  

2.榮家配合國家整體長照

政策，開放一般民眾自費

入住，接受專業照護服

務。鑒於中部地區榮家在 

提供榮民眷機構安置所

需之房間及床位方面，仍

具相當餘裕，敬請臺中地

區榮民及眷屬踴躍申辦

使用，以善加利用既有資

源。 

榮 民 

王 孟 平 

(就養養護) 

2 

請輔導會協助榮民及

眷屬，向相關國軍公墓

管理單位反映設置退

役軍人亡故後專用塔

位之需求，俾利未來榮

民及其眷屬申請運用，

體現對退役袍澤之尊

崇與照顧，以延續榮民

(眷 )生命終末階段之

尊嚴與安寧。 

輔導會函復： 

臺中地區已有位於大甲區

的「臺中市軍人忠靈祠」，

可提供符合條件榮民申辦

使用，協助辦理身後事宜，

敬請臺中地區榮民及眷屬

有需求者可主動申辦。 

榮 民 

王 孟 平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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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3 

目前輔導會已提供因

公義務役傷殘榮民於

就養、就醫、就學及就

業等多元面向之服務，

惟在現行制度設計下，

有關就養、就學及就業

等津貼補助與福利措

施間，仍存在一定程度

之互斥性，致使榮民僅

能擇一項服務類型辦

理。例如，部分具備就

養資格之青壯年傷殘

榮民，若選擇申領就養

津貼，即無法同時申請

就業或職訓等相關補

助與支持性服務。 

對於仍具工作能力及

意願之青壯年因公傷

殘榮民而言，現行制度

較難兼顧其實際需求，

亦不利於其透過就業、

職業訓練或創業等方

式重返職場、融入社

會。輔導會於推動此類

榮民經濟自立面向之

支持性資源與彈性制

度，尚有強化與整合之

空間。 

建議未來於政策設計

與資源配置上，能更積

極朝向「彈性運用、整

合支持」的原則調整，

針對因公義務役傷殘

榮民個別狀況，提供兼

輔導會函復： 

1.為確保資源運用之公平

與效益，依據本會退除役

官兵輔導條例施行細則

第 3條規定，退除役官兵 

除就醫外，合於就業、就

養、就學之規定者，在同

一時期以申請輔導安置

一項為限。 

2.爰此，說明如次： 

(1)就養安置：已有就養安

置之因公義務役傷殘之

榮民，無法重複申請相

關推介就業穩定津貼及

職業訓練補助等方案。  

(2)就學輔導：本會規定同

一時期僅提供一項輔導

安置措施。就學方面，已

接受本會就養安置同時

欲就學者，可善用教育

部針對身心障礙者及經

濟弱勢族群所提供之學

雜費減免，以符合本會

資源不重複使用原則，

並支持渠等自立發展之

目標。 

(3)就業輔導：勞動部訂有

僱用獎助措施、職場學

習及再適應計畫、臨時

工作津貼等，可輔導身

心障礙之退除役官兵重

返職場，有相關需求者

可至勞動部或縣市政府

臺中市傷殘

軍 人 協 會 

理 事 長 

楊 昭 雄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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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顧就養安全與職涯發

展的整合型服務機制，

協助其順利銜接自立

生活與社會參與，進一

步體現照顧與尊重兼

具之政策精神。 

所設就業服務站申請。 

(4)職業訓練：本會職業訓

練目的，係以就業為導

向，培養退除役官兵職

業技能，順利轉銜職場，

安定生活，若部分具備

就養資格之青壯年傷殘

榮民，無法參加本會辦

理職業訓練時，亦可洽

勞動部各分署辦理之相

關職業訓練課程，以符

實需。 

4 

臺中市轄區內具榮民

身分之人口，無論在絕

對數量或相對比例上，

均遠高於鄰近之彰化

縣，顯示臺中市為中部

地區榮民及其眷屬重

要之聚居地。然而，目

前臺中市境內卻尚無

一所可專責提供榮民

及眷屬安置與照護服

務之榮民之家，使當地

榮民無法就近獲得便

利、舒適且具品質的長

期照顧與安養資源，實

屬一大缺口。鑒於臺灣

即將面臨快速人口老

化之挑戰，未來高齡特

定族群對於安置及長

期照護機構之需求勢

將大幅提升，強烈建議

輔導會應超前部署，審

慎評估並優先於中部

輔導會函復： 

1.現階段已有位於彰化市

八卦山、鄰近臺中交界處

的中彰榮家，以及設於彰

化田中的彰化榮家。兩 

所榮家均具備完善之安

養及養護設施，能充足因

應榮民及其眷屬之機構

照護需求，目前整體收容 

量能尚屬充裕。  

2.榮家配合國家整體長照

政策，開放一般民眾自費

入住，接受專業照護服

務。鑒於中部地區榮家在 

提供榮民眷機構安置所

需之房間及床位方面，仍

具相當餘裕，敬請臺中地

區榮民及眷屬踴躍申辦

使用，以善加利用既有資

源。 

榮 民 

劉 蒞 中 

(就養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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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人口稠密地區 (臺中

市)規劃設置榮民安養

安置機構，積極編列預

算，以因應未來榮民長

照需求，並落實照顧功

在國家之退除役官兵

與其眷屬之核心政策

目標。 

5 

請輔導會於行政院院

會期間，提出關於義務

役因公傷殘榮民之就

養、就醫、就學及就業

等各項服務整合性支

持之具體作法，並研擬

以專案計畫方式辦理，

統籌規劃相關資源與

制度設計。另請輔導會

於立法院會期中，針對

該專案提出提案，爭取

立院支持，俾利制度面

整合與法源依據之強

化，進一步完善對義務

役因公傷殘榮民之全

方位照顧服務體系。 

輔導會函復：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立

法精神，係依退除役官兵

不同需求給予不同輔導，

不宜少數人享有多重福

利，因此同一時期除就醫

外，合於就業、就養、就學

之規定者，以申請輔導安

置一項為限，俾符立法意

旨，尚請諒察。 

榮 民 

劉 蒞 中 

( 其 他 ) 

6 

建議輔導會可積極與

其他政府部門進行橫

向聯繫與資源整合，推

動資訊共享與服務協

作，將現行分散之榮民

眷福利服務，整合為更

具系統性的一站式服

務窗口。未來可於各地

榮服處設置多功能服

輔導會函復： 

1.本會各榮服處已有以榮

民眷為中心的整合式單

一窗口櫃台提供各項服

務，且為達簡政便民，部

分業務提供網路線上申

辦作業，或協助申辦各項

福利資格轉介，減輕民眾

負擔。  

榮 民 

劉 蒞 中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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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務平台，使榮民及眷屬

除獲得既有的輔導服

務外，亦能同時辦理或

取得如戶政、健保、保

防安全宣導、防制金融

詐騙等跨機關相關資

訊與協助，提升服務廣

度與深度。 

同時，建議輔導會進一

步與縣市政府等地方

行政機關合作，在其民

眾服務窗口設立對等

之榮民眷服務機制，使

榮民眷能就近辦理相

關福利服務，降低申辦

門檻，並提升服務可近

性與行政效率。 

面對榮民族群高齡化

的趨勢，應超前部署，

透過與不同職掌機關

之協作整合，建構便

捷、安全、全面之服務

體系，以因應未來大量

榮民眷長照、福利申辦

及資訊獲取等多元需

求，落實全方位照顧目

標。 

2.另對於因失能或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無法親自辦

理申請作業之榮民或眷

屬，本會亦責成榮服處第 

一線服務人員於取得當

事人正式授權委託後，協

助蒐整所需文件並代為

送件，確保渠等權益，落 

實貼心與到位之服務精

神。 

3.各地區榮服處平日均有

與地方行政機關密切聯

繫，協助轉介榮民眷辦理

相關福利服務事項，目前 

執行尚無窒礙。 

7 

榮服處基層服務人員

長期肩負外勤任務，主

要以提供榮民及眷屬

到府訪視與服務為主，

屬高度實務性與接地

氣之工作性質。然而，

輔導會函復： 

1.有關「外勤危險工作津

貼」係指針對從事危險性

高、勤務繁重或特殊性質

的外勤工作人員，所提 

供的額外津貼或加給，用

榮 民 

曹 勝 兆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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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近年來在交通日益紊

亂、氣候異常與極端天

候頻繁發生等不利外

在環境影響下，第一線

人員執行任務時所承

受之風險與壓力日益

提高，其所付出之心力

與工作強度，實非常人

所能比擬。 

為維護基層人員之工

作安全與士氣，並肯定

其在外勤服務上所展

現之責任感與奉獻精

神，建議輔導會應研議

編列「外勤危險工作津

貼」相關預算，作為對

第一線服務人員之實

質支持與鼓勵，進一步

提升服務效能，並強化

整體照顧體系之穩定

與永續發展。 

以慰勞渠等在執行勤務

時的辛勞和風險。常見警

察、消防、移民、空勤人

員等對象。 

2.本會第一線訪視人員主

要工作為執行社會福利

與服務，其危險強度與警

察、消防人員等仍屬有 

別，本會為保障第一線志

願社區服務人員之權益，

已針對渠等投團體保險

(意外身故 300 萬、意外

傷害3萬、住院每日2千，

實報實銷)，保障渠等因

公發生意外事故或是受

到疾病傷害時，適時補助

醫療及身故撫卹費用。  

3.另為提升服務品質，本會

近年多次調整社區志願

服務人員福利與補助，要

求各榮服處妥善安排每 

月 4日輪休，維護身心健

康，保持最佳狀態協助榮

服處各項業務推展。 

8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因

輔導年限限制，僅能於

青壯年階段享有有限

的就業、就學及職業訓

練輔導；然而，當二類

官兵步入 61歲老年階

段，面臨較高的醫療、

照護及經濟壓力時，卻

處於相對弱勢，無法享

輔導會函復： 

1.依據「退除役官兵輔導條

例」第三條之一規定，退

除役官兵之輔導安置及

權益事項，本會得衡酌 

國家財政狀況，並依其服

役年資、功勳、參與戰役

情形、因作戰或因公致傷

病或身心障礙程度、家庭

榮 民 

周 志 祥 

(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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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114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4年 05月 21日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有與榮民相同的待遇。

敬請協助將此情況反

映予輔導會，期盼相關

部門能予以重視並研

議妥善因應措施。 

狀況、工作能力及年齡等

因素，實施分類分級之退

輔措施。若二類官兵有意

比照現行榮第 7頁，共 7

頁的待遇。敬請協助將此

情況反映予輔導會，期盼

相關部門能予以重視並

研議妥善因應措施。民所

享有之就養、就醫等照顧

服務待遇，原則上須於服

役期間達到法定服役年

限，方得適用相對應之輔

導權益。 

2.此種以服役貢獻為依據

之分類分級制度，旨在兼

顧國家資源分配 與退役

官兵權益，亦較符合社會 

對於退役軍人接受輔導

資源之公平合理期待。 
 


